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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致理科技大學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配合教學研究需要，及有效

運用圖書經費，特訂定「致理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經費分配運用規

則」(以下簡稱本規則)。 
第 2 條 全校圖書經費預算由本館於每學年度編列，圖書經費百分之八十為

教學單位圖書經費，百分之二十為圖書館保留款，以充實一致性、

參考館藏或讀者推薦之圖書資料。 
第 3 條 各單位所分配的圖書經費以購買圖書、期刊等為主，其他如資料庫、

電子書、視聽資料等由各單位推薦予本館另行統籌採購。 
第 4 條 圖書經費比例如下：圖書(含紙本圖書及電子書)約百分之三十、期

刊(含紙本期刊及電子期刊) 約百分之四十、資料庫約百分之二十

五、視聽約百分之五。上述 比例得依當學年度學校預算、廠商報價

及各院(所、系)實際需求調整分配。 
第 5 條 各學院（所、系）教學單位的圖書、期刊經費計算方式如下：  

各學院（所、系）分配圖書、期刊經費共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份為

基本經費，分配各系及獨立研究所，第二部 分以學生人數比例為分

配依據，經費運用應考慮圖書期刊之使用率。  
基本經費+（圖博總經費*60％*90％*各系人數）/所有系人數  
基本經費+（圖博總經費*60％*10％）/研究所所數 

第 6 條 各學院（所、系）教學單位的資料庫經費比例原則:  
各學院（所、系）分配資料庫預算，惟系所合一教學單位，以分配

1.5 倍預算為原則。 
第 7 條 每學年度由本館於圖書諮詢委員會公佈當學年度各學院（所、系）

教學單位圖書 經費預算，未執行完畢之經費由本館統籌運用。 
第 8 條 本規則經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圖資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 


